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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醫療器材及光電設備處 
[image: image2.jpg]


光電及半導體設備產業推動辦公室

106年度『光電及半導體設備產業發展計畫』
工業基礎技術發展研究案構想書
計畫名稱：
申請單位：
計畫主持人：
執行時間：民國106年04月1日至106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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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研究主題
二、計畫概述
三、研究方法及關鍵技術說明
四、預期產出
*結案時，執行成果報告書中之預期成果及效益需與計畫書所寫相符。
*至少需有ㄧ篇與計畫相關之期刊或論文產出。
*培養在學學生2人(含)以上。(至少須有2名碩(博)士生培養)
*結案時須繳交一份執行成果報告書。
*由於科技部審查委員審查建議，學校研究計畫可搭配產業界有技術性的合作，以落實學校之研究與業界之結合，因此需請各執行單位於構想書繳交時提出ㄧ份廠商同意書 (如附件二，該廠商需與執行單位所研究之內容有符合之處)，以茲證明執行單位之研究內容確實達到產業界之需求。
五、人力需求
1. 計畫主持人
	姓名
	
	系所
	

	聯絡電話
	公：
手機：
	傳真：
E-MAIL：

	工作性質、項目說明
	


2. 協同主持人
	姓名
	
	系所
	

	聯絡電話
	公：
手機：
	傳真：
E-MAIL：

	工作性質、項目說明
	


3. 研究助理1

	姓名
	
	系所
	

	聯絡電話
	公：
手機：
	傳真：
E-MAIL：

	工作性質、項目說明
	


六、經費概估(人事給付標準請參考附件)                     單位：元
	項    目
	金  額
	百分比
	計算標準 (請列計算式)

	 ㄧ、人 事 費
	
	
	人事費不可流用至管理費及其他直接費用
*請留意二代健保相關費用之編列
(請列計算式)

	小計
	
	
	

	 二、管 理 費

	
	
	管理費不流用至人事費及其他直接費用
(請列計算式)

	小計
	
	
	

	 三、其他直接費用
  1.旅運費

	
	      
	*其他直接費用不可流用至人事費及管理費。
*旅運費、業務費、材料費、維護費可彼此流用，但流用後其他直接費用之總金額需與原來填寫時相同。
(請列計算式)

	  2.業務費
	
	
	*工讀生或相關臨時性人事費用建議可編列在此項
(請列計算式)

	  3.材料費

	
	
	*工業局規定經費不可購買設備、硬體(財產)、3C用品。
(請列計算式)

	  4.維護費
	
	
	(請列計算式)

	小計
	
	
	

	合   計
	
	
	


7、 聯絡人資料
《聯絡人》
	姓名
	
	

	聯絡電話
	公：
手機：
	傳真：
E-MAIL：

	通訊地址
	□□□


附件一
	金屬中心委託學校合作研究計畫給付酬勞標準

	參與人員名額
	每月最高給付額

	   主  持  人        1人
	12,000

	   協同主持人      0-1人
	12,000

	   講      師      0-1人
	8,000

	   博士班學生      0-2人
	8,000

	   碩士班學生      0-2人
	6,000

	  備   註
1. 主持人與協同主持人資格須為助理教授以上。
2. 人事費的給付標準依上表所列，但總額最高不得超過全部經費的50%。
3. 各校管理費依各校之建教管理辦法編列，但需附編列之計算方式，
管理費之總額不得大於人事費的100%。 


附件二
經濟部工業局106年度光電及半導體設備產業發展計畫
工業基礎技術發展研究案廠商同意書
茲同意OOOO(學校全名)於106年04月01日至106年10月31日所執行之OOOO計畫(計畫全名)，其所研究之內容可有助於本公司於該產業之效益提升以及落實學術研究與產業界之結合。
     此   致
經濟部工業局
                          廠商名稱：OOOOO(全名)
                          負責人：O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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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6年 月 日
印鑑 大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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